附件

[bookmark: _GoBack]2018年第四季度各部门查处的违法违规房地产开发企业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具体违法违规行为
	整改处理情况

	1
	中山市惠正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惠正实业有限公司新建商业楼工程存在因甲方原因进行土方开挖或绿植施工等工作需要，导致施工现场出入车辆未清洗干净驶出工地、有污染道路的情况
	限期整改并诚信扣分

	2
	中山德商置业有限公司
	德商▪樾玺一期1#、2#、3#、5#、6#、12#、13#及地下室工程存在未开工或停工的建设用地，对裸露地面未进行覆盖或绿化、铺装、遮盖的情况
	限期整改并诚信扣分

	3
	中山市翠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未取得规划报建，擅自建设。
	已罚款

	4
	中山市宏凯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已取得规划报建，但未经规划部门验线擅自开工建设。
	已罚款

	5
	中山市东万房地产有限公司
	已取得规划报建，但未经规划部门验线擅自开工建设。
	已罚款

	6
	中山市汇德丰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已取得规划报建，但未经规划部门验线擅自开工建设。
	已罚款
	

	7
	中山市威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已取得规划报建，但未经规划部门验线擅自开工建设。
	已罚款

	8
	中山市晨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已取得规划报建，但未经规划部门验线擅自开工建设。
	已罚款

	9
	中山市华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已取得规划报建，但未经规划部门验线擅自开工建设。
	已罚款

	10
	中山市碧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收取订金
	整改已完成

	11
	中山市泰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未取得施工许可擅自开工
	扣20分、处罚21296.00元



